
婚后买下新房

丈夫偷偷“出租”

邱女士与丈夫方先生结婚后，

一直希望买一套属于夫妻二人的新

房。

2021 年 6 月， 这一梦想终于

得以实现， 夫妻二人拿出多年来攒

下的积蓄加上银行的贷款， 花费

430 万元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期房，

随后办理了预告登记， 确认二人为

房屋共同权利人。

又足足等了两年， 到 2023 年

6 月， 新房终于交付， 邱女士和丈

夫商量先把房子空置一段时间， 等

到装修气味散尽再搬入新居。

2023 年年底， 邱女士突然发

现新房的用电情况出现异常———自

己还没搬入， 却产生了不少电费。

上门查看后， 邱女士惊讶地发现自

己的房子里竟然已经有别人进入，

于是她立刻报了警。

警方介入调查后， 邱女士的丈

夫才吐露了实情。 原来， 在 2023

年 9 月的时候， 他就瞒着妻子将房

子出租了， 租期长达 11 年， 包含

一年的免租期。 承租人是一位郭先

生， 在协议签订当天就一次性支付

了 10 年的租金共计 20 万元， 现在

房屋已由他实际使用。

明明是打算自己居住的新房，

丈夫怎么就自说自话地出租给别人

了呢？ 显然， 这番说辞的背后还有

隐情。

果然， 在邱女士的再三追问

下， 丈夫坦承自己因为参与网络赌

博， 在网上借了不少钱无法归还，

于是想到用房子换钱的主意。

但是， 因为新房已有贷款和银

行的抵押， 难以按照正常途径再次

贷款， 于是他通过短视频平台找到

一家声称可以贷款的中介。 中介建

议方先生通过“租金贷” 的方式借

款， 并介绍郭先生提供资金。 2023

年 9 月， 方先生与郭先生见面后签

订了一份 《房屋租赁协议》， 当天

他就收到了名为“房租” 的 20 万

元转账。

听完这些， 邱女士半天缓不过

劲来， 但她也冷静地意识到需要向

法律专业人士咨询一下， 于是经人

介绍找到了我。

名义是“租赁”

实为“借贷套路”

根据邱女士从丈夫方先生处了

解的情况， 我判断这是一种新型借

贷套路， 即“名为租赁实为借贷”。

首先， 方先生并没有出租房屋

的真实意思， 而是希望获得借款，

并曾明确表示“借一两个月就还”。

其次， 房屋的租金设定为每月

1500 元， 远低于同小区同等条件

新房每月 5000 元的市场租金， 实

际又是按 11 年 20 万元收取。 而且

对于原本买来用于自住的新房， 约

定了 11 年的漫长租期。

再次， 方先生和所谓承租人见

面一次就签订了租赁协议， 对于协

议内容没有进行过协商， 协议由承

租人提供， 条款也由其拟定， 而且协

议上承租人处是空白的， 没有写郭先

生的名字和个人信息。

最后， 方先生虽然“获得” 20

万元租金， 但实际拿到的只有 16 万

元， 另外 3.5 万元以现金形式支付给

了借款中介。 并且， 郭先生“租” 了

房子后， 又以每月 5000 元租金的价

格“返租” 给出租人方先生， 这显然

匪夷所思， 不是真实的租赁关系。

经后续调查

起诉要求返还

为了维护邱女士的权益， 我们决

定向法院起诉， 要求确认所谓的 《房

屋租赁协议》 无效， “承租人” 郭先

生应当返还房屋。

在后续调查中， 又有一些细节逐

渐浮出水面。

通过检索和调查， 我们发现承租

人郭先生的经历颇不简单： 他从

2015 年起就伙同他人进行高利放贷，

在不同的借贷案件中扮演不同的角

色———有时是资金的出借人， 有时是

房屋公证委托的受托人， 有时又是房

屋买卖中的买受人， 几乎每个案件都

将债务人的房屋进行了处置。 2018

年， 郭先生还曾因为“套路贷” 涉及

诈骗犯罪被法院判刑。

另外， 虽然签了一份《房屋租赁

协议》， 但郭先生最初是打算帮方先

生卖掉房子筹钱的， 只是房子一时没

有卖成。 按照约定， 如果房屋成功卖

出， 方先生除了还清“租金” 20 万

元外， 还须支付解约金 6 万元， 这

样， 郭先生在短短一两个月内就获利

30%。

在此期间， 郭先生多次要求方先

生提供账户余额的实时录屏， 查看他

的资金情况。 在拿到 16 万元后， 方

先生曾在微信聊天中向郭先生表示

“再借两万”， 这个“再” 字表明， 此

前的款项也是借款而非“租金”。

经一审二审

判决返还房产

法院审理后， 采纳了我方的意

见， 认定案涉协议“名为租赁实为借

贷”：

第一， 双方无真实租赁意思表

示， 方先生的真实意图是借款， 郭先

生明知该意图仍以租赁形式提供资

金， 实质为高利放贷。

第二， 从协议条款 （低租金、 长

租期）、 履行行为 （扣除砍头息、 配

合卖房） 来看， 都不符合正常商业租

赁的逻辑， 实为以房屋作为借款的变

相担保。

第三， 郭先生是有诈骗前科的职

业放贷人， 此次行为是其规避监管的

新型放贷模式， 违背公序良俗。

法院判决 《房屋租赁协议》 无

效， 郭先生应向房屋产权人邱女士返

还房屋。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

诉， 二审法院驳回其上诉， 维持了原

判。

从本案我们可以看到， 郭先生以

资金为支撑， 借助借款中介“广撒

网” 的“助贷” 宣传， 精准锁定方先

生这类持有房产却无法从银行等正规

金融机构获取贷款的群体。 针对涉案

房屋无法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 以

“租赁” 的名义设置变相担保， 以确

保自身“权益”。

提供借款时， 通过层层叠加高额

中介费、 贷款服务费、 上门费、 下户

费等各类手续费， 再以“返租” 租金

形式收取高额利息， 增加借款人的债

务负担， 从根本上断绝了借款人偿还

原始借款本金的可能。

倘若没有邱女士的及时发现和介

入， 根据我们的判断， 实际占有房子

的郭先生后续必然会安排关联第三人

作为房屋买受人， 以极低价格收购涉

案房屋， 此举不仅能全额收回借款本

息， 还可借机额外收取一笔卖房服务

费， 最终完成从非法放贷到侵占房

产、 榨取超额利益的完整闭环。

显然， 这种以房屋租赁为掩护、

实质从事非法放贷的操作模式， 是

“套路贷” 的变异形态。

从笔者接触的此类案件来看， 如

今“套路贷” 呈现出形式隐蔽化、 担

保变相化和获利多元化的新特点。

在形式上， 往往借助租赁、 买卖

等合法民事关系掩盖借贷本质； 通过

超长租期锁定房屋使用权， 替代传统

抵押登记， 实现对借款人财产的控

制； 除高额利息外， 通过收取服务

费、 砍头息、 违约金等方式垒高债

务， 压榨借款人利益。

笔者在此提醒， 如果发现家人陷

入此类“租赁” 型借贷， 应及时收集

合同、 聊天记录、 款项支付凭证等证

据， 委托律师介入， 通过诉讼主张合

同无效或撤销，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近年来，对于以签订虚假合同、恶意垒高债务、非法处置房产

为核心逻辑的“套路贷”，监管与司法打击力度不断加大。 因此，高

利放贷从业人员也“与时俱进”，围绕“规避刑事风险”“隐蔽化操

作”“多元化获利”演变出新的形态，比如“名为租赁实为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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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被丈夫“出租”
涉及“套路贷”
起诉拿回房产

□ 上海申同律师事务所 张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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